
温州市土态环境局
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温环发 E⒛ 21〕 41号

关于⒛Ⅱ年度温州市生态环境工程
专业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、功能区)生态环境分局、人力社保局,市各有关

单位、各行业协会 (学会 )∶

根据《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⒛21年度生态环境工程

专业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 (浙环函 E⒛21〕 189号 )和温州市

职改办 《关于⒛21年度各系列专业职称评审工作安排的通知》

(温职改办 匚⒛21〕 1号 )文件精神,现就 ⒛21年度温州市生态

环境工程专业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申报对象及范围

温州市企事业单位中从事生态环境环境监测与分析、工程

与咨询、规划与管理等工作的在职在岗专业技术人员。

二、申报条件和要求

1.申 报条件:按 《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



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(浙江省生态环境专业工程师、高级工程师

和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价条件 (试行 )>(浙江省生态

环境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审实施方案 (试行 )>的通知》(浙

环发 匚2019〕 15号 )规定执行。

有关技师、高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获得者,国家、省等各

类技能大赛获得者职称评审参照 《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厅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〈关于在工程技术领域实现高技能

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意见 (试行 )〉 的通知》

(浙人社发 匚2019)31号 )执行。

申报人员评审资历计算时间截止至⒛21年 12月 31日 ;业

绩材料截止至 9月 15日 。

学历或资历不符,量化评价自评分达到 sO分 以上的申报人

员,需上传相应层级 《职务任职资格量化评价表》扫描件;其

中高级工程师或正高级工程师申报人员,须 由本专业 2名 正高

级专家举荐并提供举荐意见。

2.学历认证要求: 2OO1年 以后取得国内大专及以上学历的

申报人员,可 自动提取相关信
'急 ;⒛01年以前及不能自动提取

的,须上传学历学位证书、毕业生登记表、国外学历学位认证

书等证明材料。

3.年度考核要求:晋升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与年度考核

相挂钩,要求申报对象在晋升级另刂最低年限内的年度考核为合

格 (或称职 )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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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社保要求:申 报对象须有评审规定时限的社保缴纳记录;

为防止申报对象身份作假和挂靠评审,申 报对象在申报截止日

之前至少有 3个月的在温社保缴纳记录。根据省人力社保厅文

件 (浙人社发 匚⒛19〕 21号 )要求,本省内申报人员无需再提

供社保缴纳证明,由系统自动获取人力社保部门相关数据。如

在外省交纳社保的申报人员,需 由个人提供省外缴纳社保的相

关证明。

5.继续教育要求: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度参加继续教育不得

少于 ⒛ 学时,其中专业科目不少于 ω 学时,行业公需和一般

公需科目不少于 18学 时。学时登记管理按 《浙江省环境保护厅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(浙江省环境保护专业

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登记细则 (试行 ))的通知》 (浙环人

E2018〕  2号 ) 执彳亍。

结合工作实际,⒛ 17年之前工程师执行 32学 时,高级、正

高级执行 40学 时,⒛ 17年及以后一律执行㈨ 学时标准。申报

工程师职称人员需提供近 4年 (⒛ 18-⒛21)年继续教育情况;

高级工程师、正高级工程师申报具体继续教育要求按浙环函

匚⒛20)1ω 号文件规定执行。继续教育学时证明可到温州继续

教育网自主打印,网址为:w-。w犭对y。 cn。

6.事业单位评聘结合要求: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(包括
“
双肩挑

”
人员 )职称评审应在核定的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

内进行。申报人员需上传 《事业单位人员职称申报岗位信息表》



扫描件,各市级主管部门和县级人力社保局要对事业单位申报

对象的岗位情况严格监督把关,防止出现超比例申报。各单位

在核定的岗位结构比例内择优推荐参加评审,并在单位内进行

公示。

三、申报材料要求

网上申报材料要求真实规范、材料齐全。工程师、高级工

程师、正高级工程师申报材料要求以 《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

做好 ⒛21年度生态环境工程专业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 (浙环

函 匚2021〕 189号 )为 准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1。 工程师、高级工程师、正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审实行网上

申报。通过个人申报 (专家举荐 )、 单位审核、主管部门推荐

等程序上报。

2.申 报人员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

申报 与评 审管 理服 务 平 台进 行个人 申报 (网 址 为 :

https:〃 zcps。 r1sbt。 zj。 gov。 cn),并 对 填 报 信 息 真 实 性 作 出

承诺。

3.申 报人员所在单位负责对申报人员业绩档案信息和职称

申报信息进行审核,对送审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负

责。

4.申 报人员所在地行业主管部门、人力社保部门或中评委

需登录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与评审管理服务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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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网
址 9々 ∶ https∶ //zcps。 r1sbt。 zj。 goV。 cn/028/1ogin。 jsp)

进行材料接收、审核和推荐工作。

申报人员、所在单位的账号与浙江政务服务网个人、法人

登陆账号相同,自 行注册;具体申报办法、审核操作办法详见

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与评审管理服务平台上个人

用户操作手册

5.网 上

级人力社保

市工程技术人员职务第六评审委员会。

6.工程师网上申报材料受理截止时间为 10月 30日 ,理论

考试时间暂定为 11月 中旬,评审时间为 11月 下旬;高级工程

师、正高级工程师网上申报材料受理时间截止 9月 15日 ,逾

期不再受理。

联 系 电 话 :8898∝ 81,883680⒛ 。

五、严肃申报纪律

严格按照 《评价条件》第二十七条规定及其他职称评审纪

律相关规定,对存在违规行为的申报人员进行严肃处理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1.收费标准:根据 《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

收费标准的通知》 (浙价费 匚⒛⒆〕”9号 )规定,中 级职务评

审费每人 180元 ;高级职务评审费每人 280元 ,高级职务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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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每人 150元。

2.本通知及涉及相关政策文件、有关要求可到温州市生态

环 境 局

“

绿 色 温 州

”

网 站
(http‘ l吣 。wenzhou。 gov。 cn)—

— “

职

称工作
”
栏目下载。

拗
⌒

曳

温州市生态环境局

-6—

⒛ 21年 8月 9日 印发


